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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教育法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49231 號令修正公布 

第六章   學生資格、入學方式及就學區劃分 

（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第三十四條 國民中學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具有高級中等學校入學資格；同

等學力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採多元入學方式辦理招生） 

第三十五條 為發展多元智能、培育創新人才，高級中等學校應採多元入學方式

辦理招生。多元入學，以免試入學為主；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

得就部分名額，辦理特色招生。 

前項免試入學，一百零三學年度各就學區之總名額，應占核定招

生總名額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並逐年提升，至一百零八學年度，

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免試入學總名額，包括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直升

之名額；其直升名額規定如下： 

一、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不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

業學生人數之百分之三十五。 

二、 直轄市、縣（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 

三、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名額：一百零三學年度不得高於該

校核定招生總名額之百分之六十。但其附設國民中學部學

生人數小於學校招生人數者，不得高於國民中學部應屆畢

業學生人數百分之六十，並採逐年漸進方式調整比率，至

一百零八學年度不得高於百分之五十。 

四、 各就學區直升入學比率規定較本法限制更嚴格者，從其規

定。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違反法令規定，以考試或甄選等篩選方

式進入其國民中學部、國民小學部之學生，經各該主管機

關查證屬實者，自下一學年度起，其前項第三款核定直升

名額依其違規人數比率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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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三學年度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率，不得低於該校核

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二十五，其比率得逐年檢討調整之。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非政府捐助設立、未接受政府依私立學校法

第五十九條規定所為獎勵、補助，且未由政府依第五十六條規定

負擔學費者，得擬具課程計畫、申請單獨招生之理由、招生範圍

及招生方式，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單獨辦理招生，不受本法

有關招生規定之限制。但仍應提供不低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

百分之十五之免試入學名額。 

採第三項直升方式者，其超額比序方式應依第三十七條第四項

規定辦理。 

各國民中學應協助學生自我認識及探索，依其能力、性向及興趣

等，給予適性輔導，並提供升學選擇之建議，進入高級中等學校

就學。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適用免學費入學方式之規定） 

第三十六條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方式，未依本法規定，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其學生不適用第五十六條免學費之規定。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應依下列原則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

施： 

一、 培養學生五育均衡發展。 

二、 充足合格教師專長授課。 

三、 輔導學生適性發展。 

四、 貫徹教學正常化。 

（免試入學申請原則） 

第三十七條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入學，應由學生向學校提出申請，免考入學

測驗。 

申請免試入學人數未超過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名額者，全額錄

取。 

申請免試入學人數超過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名額者，其錄取方

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就學區內各校主管機關訂

定，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但技術型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有特

殊招生需要，擬具課程計畫、招生計畫、名額及免試入學方式，

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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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除得以學生在校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

領域之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及格與否作為比序項目外，其他在校

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均不得採計。 

第三項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之原則、程序及相關事項之規定，一百

零三學年度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個月內公告之，其後各學年度應

於一年前公告之。 

一百零八學年度前入學國民中學者，仍適用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十年五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第四項規定。 

（特色招生應採學科考試分發或術科甄試方式辦理） 

第三十八條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特色招生，應採學科考試分發或術科甄選方式

辦理。 

各該主管機關應就高級中等學校評鑑結果、歷年招生情形、學生

表現及課程規劃等，公告辦理特色招生之條件及名額。 

高級中等學校依前項公告，擬具計畫及名額，報各該主管機關核

定後，始得辦理特色招生；各該主管機關應以逐校逐班審核為原

則，並公告核定之理由。 

前項計畫內容，應包括特色招生之目標、課程與教學規劃及學生

進路輔導等事項。 

第一項採學科考試分發之特色招生，應於免試入學後辦理。免試

入學未招滿之名額，不得移列調整於特色招生。 

（各行政區域之特色招生學區規劃） 

第三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或會同其他主管機關考量行政區

內或跨行政區各校新生入學來源、區域共同生活圈、交通便利性、

學校類型及分布等情形，規劃前二條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報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核定前，得邀集相關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國民中學與高級中等學校代表及學者專家共同協商。 

（招生方式、實施區域範圍及學區劃定原則與程序等事項之辦法） 

第四十條 第三十五條至前條所定多元入學招生方式與對象、實施區域、範圍

與方法、辦理時間、各類招生方式名額比率、特色招生之考試與甄

選方式、就學區之劃定原則與程序、各該主管機關與學校之組織分

工、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方式不受限制之學校、其範圍、辦理方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080070004700-1020710&ShowType=Ref&FLNO=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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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不受學生修業年限增減或延長之規定） 
第四十一條 下列學生進入高級中等學校就讀，不受前條所定辦法之限制，其身

分認定、名額、辦理方式、時程、錄取原則及其他有關入學重要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 身心障礙學生。 

二、 原住民學生。 

三、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 

四、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五、 參加國際性學科或術科競賽成績優良學生。 

六、 技藝技能競賽成績優良學生。 

七、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 

八、 退伍軍人。 

九、 僑生。 

十、 蒙藏學生。 

十一、外國學生。 

十二、基於人道考量、國際援助或其他特殊身分經專案核定安

置之學生。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學生之入學保障辦法，依特殊教育法及原

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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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69751B 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一百零三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多元入學：指取得國民中學畢業資格或具同等學力學生（以下簡

稱國中學生），依下列方式之一進入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

校）就讀： 

(一)免試入學：免入學測驗，依性向、興趣、志願等，選擇直

升或進入就學區內之學校就讀。 

(二)特色招生入學：依其術科或學科能力，分別以術科甄選或

學科考試分發方式，進入辦理特色招生之學校就讀。 

二、就學區：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該直轄市、縣（市）個

別或聯合之行政轄區為範圍所劃定，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供

該區域之國中學生選擇免試入學，或核定該區域之學校辦理特色

招生，供全國國中學生選擇特色招生入學之就學區域。 

第四條 就學區之劃定，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新生入學來源：近三年入學各學校之國民中學畢業生學生數。 

二、區域共同生活圈：因歷史發展、地理區位或社會文化所形成之共

同生活網絡範圍。 

三、交通便利性：區域公共交通網絡之連結及便利情形。 

四、學校類型及分布：本法第五條各類型學校分布之完整性，或學生

適性選擇之充分性。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因素。 

就學區內之國民中學所在地緊鄰其他就學區之鄉（鎮、市、區）者，

得由各該就學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協商後，

將該緊鄰鄉（鎮、市、區）或其所屬就學區，劃定為該國民中學之共

同就學區。 

 

第五條 就學區之劃定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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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辦理招生前一年之六月十日前，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自行或聯合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共同劃定就學區，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劃定階段，得報中央主管機關協助及調處。 

二、中央主管機關於完成前款就學區之核定前，得邀集相關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國民中學與高級中等學校代表及專家學者共

同協商。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核定，於招生前

一年之七月二十日前公告就學區。 

第六條 免試入學之辦理方式如下： 

一、就學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商區內學校各該主管機

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應遵行事項，訂定該區免試入學作業要

點，提直轄市、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後公告實施；就學區涉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者，

應自行協調以其中之一為主政機關，會商訂定該區免試入學作業

要點。 

二、學校辦理免試入學，不得訂定申請條件。學生報名人數未超過學

校核定招生名額者，全額錄取，超過者，採比序方式錄取；其比

序項目及模式，應納入各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 

三、前款比序，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一百零八學年度以後入學國民中學者，其健康與體育、藝術、

綜合活動、科技四學習領域在校評量成績之及格與否，得予

採計為比序項目。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四學習領域

在校評量成績，不得採計。 

(二) 一百零七學年度以前入學國民中學者，其健康與體育、藝術

與人文、綜合活動三學習領域在校評量成績之及格與否，得

予採計為比序項目。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四

學習領域在校評量成績，不得採計。 

(三)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得列為比序項目；其列為比序項目者，

應以採等級、等級加標示或運用加權採計方式為限，且比

序比重不得超過總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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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經依前二款規定比序，仍超額時，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增加

名額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款規定訂定該區免試入學作業

要點報備查時，中央主管機關認有違反本辦法或第一款應遵行事

項之規定經函請其限期修正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儘

速修正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為促進區域教育機會均等，鼓勵就近入學，或照顧弱勢學生就學權益，

就學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區內學校各主管機關，於衡

酌國民中學校數、畢業班數或人數等因素後，得於前項第一款免試入

學作業要點中訂定學生優先免試入學之實施方式。 

第七條 技術型及單科型學校有特殊招生需要者，其免試入學得依下列規定辦

理，不受該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之限制。但其比序，應符合前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 

一、學校以群、科或校為規劃單位，擬具課程計畫、申請單獨招生之

特色需求、理由及超額比序項目與方式，送該區免試入學委員會

審查，並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單獨辦理免試招生。 

二、學生得向前款各單獨招生學校報名，不受就學區限制，並以選擇

一學校報到為限。 

三、單獨招生學校之報到日期，應與就學區免試入學報到日同一日；

其未招滿之名額，得辦理續招，其續招方式，除有特殊情形報經

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外，應依各區免試入學方式辦理。 

第七條之一 學校進修部招收非應屆畢業生，得視歷年招生情況，自訂招生名額

並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單獨辦理免試招生。 

第八條 國中學生參加免試入學之範圍及學校分配共同就學區免試入學招生名

額之方式如下： 

一、依第四條第二項劃定緊鄰就學區之鄉（鎮、市、區）為共同就學

區者： 

(一)國中學生應以其具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籍所

在之就學區（以下簡稱原就學區）及共同就學區，參加免

試入學，並依原就學區之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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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於共同就學區之學校得分配其招生名額，供原就學區國

中學生參加免試入學。 

二、依第四條第二項劃定緊鄰就學區全區為共同就學區者： 

(一)國中學生應以原就學區或共同就學區擇一區參加免試入學，

並依各該就學區之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位於前目國民中學所在鄉（鎮、市、區）之學校得分配其

招生名額，供原就學區及共同就學區內國中學生參加免試

入學。 

因戶籍遷徙或其他特殊理由，須變更就學區者，應於免試入學招生簡

章規定期限內，向擬參加免試入學之就學區免試入學委員會提出申請，

經審查通過者，始得於變更後之就學區參加免試入學。 

第九條 原住民重點學校或技術型學校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得跨就學區，獨立或

聯合辦理免試入學。 

第十條 學校經免試入學仍未招滿，得報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免試續招，

續招得不受就學區限制跨區辦理。但辦理方式仍應依第六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四款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特色招生辦理方式如下： 

一、甄選入學：學校之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科學、體育及高

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之特殊班、科、組、群，得參採國中教

育會考成績作為錄取門檻，辦理單獨或聯合招生，並應依術科

測驗分數及學生志願，作為錄取依據。 

二、考試分發入學： 

(一)學校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作為錄取門檻，並以學科測驗

成績及學生志願，作為分發入學之依據，按就學區為單

位，由各校辦理單獨或聯合考試招生。 

(二)各學校應依其特色課程規劃前目學科測驗內容或加權

採計。 

各就學區辦理特色招生之甄選入學，或考試分發入學，其同類型術

科測驗或學科測驗，應以同日辦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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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國民中學學生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班、科、組、群之甄選入學者，

其報名資格及審核程序，應依藝術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國民體育法、

本法第十二條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學校辦理特色招生考試分發、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辦理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之申請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就學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商區內學校各該主管

機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應遵行事項，訂定該區特色招生核

定作業要點，提直轄市、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實施；就學區涉及二以上直轄

市、縣（市）者，應自行協商其中之一為主政機關，會商訂定

該區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 

二、學校以班（群、科、組）為規劃單位，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辦理特色招生；申請辦理考試分發入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專

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者，並應擬具計畫書，其計畫書內

容應包括採特色招生之目標與理由、自我評估、課程規劃、師

資條件、教學資源、辦理方式、學生輔導方式、編班方式、招

生比率、學生表現、學校評鑑及預期成果。 

三、主政機關應邀集區內學校各該主管機關共同成立審查會，審

查前款計畫書，其委員應包括家長、教師、學校、國民中學與

各該主管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等，並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辦理招生前一年九月三十日前，

將前款審查結果與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辦理特色招生之學

校及招生名額，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款規定訂定特色招生核定作

業要點報備查時，中央主管機關認有違反本辦法或第一款應

遵行事項之規定，經函請其限期修正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儘速修正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學校經核定辦理特色招生者，其以後學年度申請繼續辦理時，得經

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免提前項第二款計畫書；其得免提計畫書之學

年度，不得超過二年。 

第十四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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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國民中學學生參加特色招生者，應擇一就學區報考並據以分發，不以

其具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籍所在地就學區為限。 

第十六條 各種入學方式之辦理時間，規定如下： 

一、免試入學： 

(一)於每年七月前辦理分發作業。 

(二)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應屆畢業學生之直升入學，應於前

目免試入學前辦理；直升錄取之學生，應經書面聲明放

棄後，始得報名參加免試入學。 

二、特色招生： 

(一)甄選入學：其分發或報到，原則應與免試入學之分發同

時辦理；報到後之各班、科有餘額時，經各該主管機關

核准者，得辦理續招。 

(二)考試分發入學：於每年六月辦理學科測驗。 

同時參加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並均獲錄取者，應擇一學校報到。 

各就學區學校辦理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者，以一次辦

理分發作業為原則。 

第十七條 各就學區之特色招生總名額不得超過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二十五，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未招滿之名額，不得續招，亦不得移列調整至

其他入學方式使用。 

第十八條 各就學區免試入學總名額，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各校提供免試入學總名額占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比率，以達百分之

五十以上為原則。 

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五項所定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率，及依本法

第三十五條第六項申請辦理單獨招生之私立學校提供免試入學名

額比率，不採計其附設國民中學部直升名額。 

一百零四學年度起，各就學區免試入學之總名額，應占核定招生總

名額百分之八十以上；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占核定招生名額比率，

以達百分之五十以上為原則。 

第十八條之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應公告

之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之原則、程序及相關事項之規定，因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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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未能於第五項所定期限完成者，應敘明理由及完成時間，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組成入學推動工作小組，研商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入學辦理之方式、名額及其他入學招生相關事項。 

前項工作小組，由主管機關首長或教育局（處）長擔任召集人；小

組委員就家長團體、教師組織、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與各該主

管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聘（派）兼之，其中國民中學代表人數，不

得低於高級中等學校代表人數。 

第二十條 各學校應成立學校招生委員會，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規劃辦理各種入

學方式招生事項，並將學校基本資料、招生科別及名額、資格條件等

招生資料，按其招生方式，報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定各種入學委員會

審查，並彙編成各種入學方式招生簡章，經各種入學委員會報各該主

管機關核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由各種入學委員會公告之。 

第二十一條 除本辦法規定得採單獨招生方式者外，各就學區學校視實際辦理

招生工作之必要，聯合成立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委員會、特色招生甄

選入學委員會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委員會，並依第十九條各

就學區入學推動工作小組之決議，辦理免試入學、特色招生甄選入

學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等招生工作。 

前項各種入學委員會委員，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學校

校長與教務主任、國民中學校長、教師組織及家長團體代表組成，

其中國民中學校長、教師及家長等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

數四分之一，且國民中學校長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教師組織及家

長團體代表人數之總和。 

各就學區之學校數低於十五校，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入學委員

會者，得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調整委員人數，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各種入學委員會，均應成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專案小

組，負責辦理有關招生各種申訴及緊急事件。 

第二十二條 各就學區各種入學委員會應推派代表，聯合成立全國各種入學委

員會，協調各就學區招生入學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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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高級中等學校為辦理多元入學招生事宜，得與專科學校五年制成

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適性入學委員會，由第十

九條、第二十一條、前條之各小組、委員會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各招

生委員會遴派委員組成，統合、協調並督導本辦法所定全國各種招

生事項。 

第二十四條 第十九條至前條所定各小組、委員會之委員及涉及試務工作者，對

於試務及分發等事項負有保密義務。 

下列各款人員，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者報名參加當學年度該入學管道招生時，應行迴

避︰ 

一、 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所定各委員會之委員。 

二、 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所定各小組、委員會，

辦理試務工作之命題、閱卷、審查或監試，或分發工作之積

分、資格審查或入闈分發等委員及工作者。 

各就學區規定較本辦法限制更嚴格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五條 依本辦法辦理之各種入學招生作業，得向學生收取費用；其費額由

入學委員會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但低收入戶子女或學生之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免收取費用。 

第二十六條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班及實用技能學程（班）、特殊教育班之入

學招生，其招生名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其相關法規之規

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推動國民中學學生適性輔導工作，協

助並督導國民中學辦理學生適性選擇適當入學方式，並建立對學

校訪視及考核機制。 

第二十八條 國民中學應配合各入學委員會之招生作業，提供畢（結）業學生必

要之協助。 

國民中學應依學生能力、性向、興趣及各項測驗結果、教師平時

之觀察及試探活動紀錄，並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國民中學推

動生涯發展教育工作手冊及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妥善

規劃學校適性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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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應於學生二年級時辦理性向測驗，三年級時辦理興趣

測驗，並依測驗結果提供各項試探及實作活動，於三年級下學期

當年四月三十日前，提供學生及家長升學進路之參考。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九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九月十二日修正發布

之條文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六月十日修正

發布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第二項、第十九條、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自一百零四年八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五年八月十六

日修正發布之第二十四條自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施行外，自發

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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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21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0097A 號修正發布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以利各就學區（以下簡稱各區）主

管機關訂定該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免試入學作業

要點）時得有共通性原則，特訂定本應遵行事項。 

二、本應遵行事項適用於本部、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及公私立高

級中等學校。 

三、免試入學作業要點，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訂定依據。 

(二)訂定程序。 

(三)該區免試入學名額占總核定招生名額之比率。 

(四)區內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之最低比率。 

(五)區內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之直升入學比率及辦理方式。 

(六)免試入學作業流程。 

(七)免試入學超額時之比序項目及運作模式。 

(八)學生經依免試入學超額時之比序項目及運作模式仍同分時之適當處    

理方式。 

四、前點第七款比序項目及運作模式，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符合教育性、公平性、可操作性原則，規定如下： 

1.教育性：比序項目應符合教育目標，如培養五育均衡發展、重視學

生多元智能、舒緩升學壓力，以達成學生適性發展。 

2.公平性：比序項目應符合公平原則，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3.可操作性：比序項目應兼顧入學管道之可行性及完整性。 

(二)國中教育會考項目： 

1.是否採計由各區因地制宜。但不得列為唯一項目，應搭配其他比序

項目整體規劃。 

2.超額比序項目包括國中教育會考總標示（總積點）者，其順次應置

於多元學習表現項目總積分之後，並置於國中教育會考各科標示

比序之前；比序項目包括國中教育會考三等級總積分者，總標示

（總積點）並應置於三等級總積分之後。 



 

- 301 - 

(三)志願序項目： 

1.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以校為原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得以校、群、

科為志願序。 

2.是否採計由各區因地制宜考量；採計志願序者，以群組計分為原則，

高低分積分差異不宜過大。 

(四)多元學習表現項目採計原則如附件。 

五、完全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辦理應屆畢業生直升入學，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超額比序項目及模式，依所在之該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 

(二)直升入學未招滿之名額（包括特殊身分學生外加名額），移列至該區

免試入學辦理；其辦理方式，依各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 

(三)各區免試入學委員會應會同主管機關於放榜前針對多元學習表現積

分、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超額比序項目及模式等項目，擇採集中分發、

集中審查或重點審查方式辦理查核。 

六、學生於就讀或畢業之國民中學學籍所在之該區參加免試入學，有下列特殊

因素者，僅得擇一區參加免試入學： 

(一)學生就讀或畢業之國民中學學籍所在之該區，未設置學生適性選擇之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群別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二)學生因搬家遷徙。 

(三)學生在國民中學階段跨區就學，惟未遷移戶籍，並計畫返回原戶籍所 

(四)在地就讀學校。 

(五)其他經核定之特殊因素。 

學生依前項特殊因素申請專案認定者，其所需檢附文件、程序及審核機制，

由各區免試入學委員會訂定。 

七、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班）畢業生分發實用技能

學程（班）、建教合作班、技術型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單獨辦理免試招生、

身心障礙學生入學等，得由各主管機關另定招生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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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 多元學習表現項目採計原則修正規定 

一、各就學區（以下簡稱）訂定多元習表現規範時，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 適性均衡：以學生皆可達成之習目標，設定基本採計門檻。 
(二) 規範明確： 

1. 定義明確：述採計項目及定義，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統一訂定

並公告。 
2. 採計明確：同一事由時獲得獎勵及其他超額比序項目分數時，以擇

一方式計分不重複給分。 
(三) 程序完備：各區研訂時應廣納界意見，並定期檢討。 

二、「體適能」項目採計原則： 
體適能檢測項目參照教育部（以下簡稱本）公布之體適能常模，依不同性

別及年齡，各單項檢測成績門檻標準如下： 
(一) 體適能檢測項目參照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公布之體適能常模，依

不同性別及年齡，各單項檢測成績門檻標準如下： 

項目 
男性 女性 

備註 13
歲 

14
歲 

15
歲 

16
歲 

13
歲 

14
歲 

15
歲 

16
歲 

肌力及肌耐力：

一分鐘屈膝仰

臥起坐（次） 
29 30 32 33 23 22 22 23 

一百十三學年

度前入學國民

中學於一百十

三年七月三十

一日以前檢測

者適用。 
肌力及肌耐力：

仰臥捲腹（次） 16 18 20 21 12 12 13 14  

柔軟度：坐姿體

前彎（公分） 18 18 18 18 24 23 25 24  

瞬發力：立定跳

遠（公分） 148 165 175 180 120 122 125 127  

心肺耐力：800
（女）／1600
（男）公尺跑走

（秒） 

676 659 619 578 316 323 320 311  

心肺耐力：漸速

耐 力 折 返 跑

(趟) 
32 34 38 40 23 23 24 25  

註：上開檢測成績門檻依各項目對照其常模 PR 25 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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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分原則： 

1.檢測成績以門檻方式計分。 

2.持有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輔導會為身心障礙學生

之證明，或領有身心手冊（證明）者持公立醫院證明為重大傷病、

體弱學生，或經校組成專責小認定確屬不宜檢測之學生，比照門檻

標準予以計分。 

3.各區可自行決定採計下列之成績證明： 

(1)體適能檢測站成績證明：學生至，由本部統一提供格式，核發

單位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或檢測單位。 

(2)學校自行檢測成績證明：經學校核章之體適能成績證明，檢測

結果並由學校上傳至本部體適能資料管理系統備查。 

三、「競賽、資格檢定及證照」項目採計原則： 

(一)競賽項目：限學生於國中階段參加獲獎者，採計時應符合下列認定原

則： 

1.符合主辦層級認定： 

(1)國際性：指經中央機關薦送或認可之國際性競賽。 

(2)全國性：指中央機關主辦之全國性競賽。 

(3)區域性：指由中央機關主辦之分區賽，或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教育局（處）聯合辦理之跨縣市競賽。 

(4)縣市性：指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或認可之競賽。 

2.符合辦理原則認定： 

(1)教育性：應與國中課程學相符，鼓勵生發展多元智能及自我優

勢。 

(2)經常性：應定期辦理，並逐年適時檢視評審分、競賽分組、教

師指導等競賽規範之公平性。 

(3)普遍性：競賽資訊應由主辦單位函告轄內國民中學生周知，妥

為宣導並儘量讓所有學生都參加機會。 

(4)逐級性：縣市競賽參者，原則由學校經內初選或推薦參加之；

區域性、全國際競賽賽者，原則由學校經內初選或推薦並直轄

市、縣（市）政府複選或推薦參加。 

3.成績計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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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應明定各競賽項目核獎之項目及人數上限，且競賽間核獎總數

應符合比例原則。 

(2)競賽成績積分之總合應訂定上限。 

(二)資格檢定及證照之認定，以政府機關辦理或認可之項目為範圍其積分

之總合應訂定上限。 

四、「服務學習」項目採計原則： 

(一)各國中應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訂定規範，由學校提供足量之

服務學習時數，並公告周知。 

(二)校內服務，由學校規劃學習課程或活動，並發給服務學習證明；校外

服務內容及發證，由各區定之。 

(三)參加學校社團，或經民主程序選出之幹部，得納入服務習項目計分。 

五、「日常生活表現」項目採計原則： 

(一)獎懲類別：依獎懲種類分別計分。功過相抵或銷過後無懲處紀錄者，

與原無懲處紀錄者給予同等之計分。 

(二)出缺席情形，以學生之曠課節數為計分依據。 

(三)各區應訂定日常生活表現項目積分總合之上限。 

六、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非應屆畢業學生、轉學生、特殊教育學生、身

體羸弱與家庭經濟不利學生、海外臺灣學校、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及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學生之特殊性，妥慎考量其採計方式及輔導措施，以確保其升學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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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8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71643A 號令修正發布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以利各就學區（以下簡稱各區）主管機關訂定該區高

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時得有共通性原則，特訂定本應遵行事項。 

二、本應遵行事項適用於本部、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及公私立高級中等

學校。 

三、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訂定依據。 

(二)訂定程序。 

(三)該區特色招生總名額比率。 

(四)特色招生審查會之組織、成員及利益迴避原則。 

(五)學校申辦之程序、日程及所需文件。 

(六)審查程序及重點： 

1.審查程序：包括特色招生審查會之運作、審查程序及作業期程。 

2.審查重點： 

(1)招生之目標及理由：特色招生目標與特色課程實施目標相符，及其理

由具信服力。 

(2)自我評估：辦理特色招生班（群、科、組）之內外部評估。 

(3)課程規劃：應符合特色課程內涵，如：發展語文、人文學科、社會科

學、數學、自然科學、藝術、技能或與社區文化結合等。 

(4)教學資源：包括師資、設備、教材教法等，與大專校院、學術機構、

國中小、社區及企業等合作成效，如：科技部高瞻計畫、產學攜手合

作計畫等。 

(5)辦理方式：學科測驗內容應符合特色課程規劃；試務規劃應包括招生

名額、命題單位、分數採計及錄取方式；招生方式採聯合或單獨辦理

等。 

(6)學生輔導方式：學生未來學習、升學及就業等生涯輔導之規劃。 

(7)編班方式：學校以各該主管機關核定之招收新生班級人數申請辦理特

色招生入學者，以班為規劃單位，得呈現班別名稱；非以班為規劃單

位，應僅呈現科別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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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招生比率：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總招生名額之比率。 

(9)學生表現：學校歷年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全國性科學展覽等成

果、學科能力測驗或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各科成績分布等學生優

異表現。 

(10) 學校評鑑。 

(11) 預期成果。 

(12) 其他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項目，如：國中應屆畢業生人數及前學年

度特色招生辦理情形等。 

(七)申復程序及日程。 

(八)核定程序及公告日程規劃。 

(九)核定結果之有效期限。 

四、重新申請辦理特色招生或招生班（群、科）變更之學校，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已經核定辦理特色招生，惟未變更招生班（群、科）之科別、班名、課程規劃等，

僅降低名額或下一學年度停辦者，免提計畫書，經該校招生委員會通過後報各該主

管機關核定，並報本部備查。 

五、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甄選入學之招生範圍，由各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訂

定，報本部備查；其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由本部定之。 

六、主管機關審核高級中等學校提報特色招生申請計畫檢核表之參考格式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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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附件 主管機關審核高級中等學校提報特色招生申請計畫檢核表之參考格式修

正規定        （學校名稱全銜）特色招生申請計畫檢核表 
 

序號 審查項目 學校初核 主管機關審查 
有 無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1 特色招生之目標及理由（包括對國中教學之影響評估）      
2 自我評估      
3 三年課程規劃草案      
4 教學資源      
5 辦理方式      
6 學生輔導方式      
7 編班方式      
8 學校採特色招生之名額占學校總招生名額之比率      
9 學生表現成果      
10 學校評鑑結果之佐證資料       
11 預期成果      
12 其他（主管機關另訂定之項目）      

綜合 

評述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修正建議： 
 
□不通過 
理由：  

審核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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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審查原則 

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63677B 號令修正發布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審查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依高級中等學

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十條規定，經免試入學仍未招滿者，申請辦理免試續招，特

訂定本原則。 

二、學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辦理免試續招： 

(一)國立學校：續招前普通科、各專業群科或綜合高中學程之各招生管道最終錄

取且報到學生之平均班級人數，未達三十二人。 

(二)私立學校：續招前之各招生管道最終錄取且報到學生總數，未達該校核定總

招生名額。 

前項第一款之最終錄取且報到學生之平均班級人數，包括外加特殊身分學生；第

二款最終錄取且報到之學生總數，不包括以外加名額錄取之學生。 

第一項之最終錄取且報到學生，未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及考試分發入學未招滿之

班級及學生數。 

三、學校申請辦理免試續招，得跨區招生，不受就學區域範圍限制。 

四、學校申請辦理免試續招，不得訂定申請條件。學生報名人數未超過學校核定續招名

額者，全額錄取，超過者，採比序方式錄取；其比序項目及模式，依各就學區免試

入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五、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甄選入學）未招滿之名額，不得移列至免試續招名額辦

理。 

六、學校申請辦理免試續招者，至遲應於當年免試入學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日之次日起七日內檢具續招簡章報本部核定，逾期不予受理。 

學校經核准辦理免試續招者，應於當年開學七日前完成續招及錄取且報到名單上

傳至各入學管道錄取報到管理系統，並於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規定期

限前，將新生名冊報本部。 

七、學校申請辦理免試續招，於續招簡章應載明學生參加技藝技能優良甄審入學、免試

入學（包括直升入學）或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甄選入學獲錄取，並向錄取學校

完成報到手續者，不得報名參加免試續招，但因特殊因素必須離開原錄取報到學校

所在之就學區，經提出證明文件並取得原報到學校書面同意者，得報名參加；違反

規定經續招錄取者，取消其續招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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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特殊因素，包括下列情形： 

(一)學生因父母、其他法定代理人工作地異動，須搬家遷徙。 

(二)特殊境遇家庭。 

八、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主管學校申請辦理免試續招，得準用本原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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